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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羅東鎮公所與廟方(財團法人羅東城隍廟、羅東震

安宮、羅東奠安宮）合意解除訴訟標的外原廟贈土地贈

與契約公聽會之會議紀錄 
 

（一）公聽會日期：107 年 1 月 25 日  (星期四) 晚上 07：00 
（二）公聽會地點：羅東鎮立展演廳(羅東鎮中興路 1號) 

（三）會議主持人：林鎮長姿妙                紀錄：葉啓文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公聽會內容節錄：  

1.本案歷程簡報說明：（略） 

2.貴賓介紹：(略) 

3.主席致詞：(略) 

4.代表會主席致詞：(略) 

5.陳述意見：(依發言順序)  

(1)羅東鎮農會(羅東城隍廟之使用戶)— 

本會成立於民國 5年，在地方上已具百年歷史，除對地方之農業教育、

農業技術及農業推廣有所貢獻，在地方公益服務、社區總體發展亦多

所建樹。本會中正路辦事處所在處，前於民國 25 年向當時慈德寺承

租後，維持使用狀態迄今；貴所今為與財團法人羅東城隍廟兩造合意

解除廟贈契約，本為繼續服務鄉親宗旨，本會表達意見如下： 

祈續於原址經營本會中正路辦事處。 

依民法第 422 條、第 425 條規定，縱因貴所與財團法人羅東城隍廟

解除贈與契約，仍祈貴所協助續與土地所有權人重新議定租約。 

(2)張瑞菊女士(羅東奠安宮之使用戶)— 

比照現有方式、條約還是委由公所處理。 

之後如確定原廟贈土地移轉回廟方，為確保原廟贈土地租用戶之權

利，希望加訂條約─房地租金之計價能比照現有鎮公所的計算方式

(以公告價格為依據)，以避免廟方因人事變動而隨意變更。 

(3)石瑞玲女士(羅東奠安宮之使用戶)─ 

希望依據目前的方式、契約、條例由鎮公所辦理。 

如原廟贈土地移轉回廟方確定，希望加訂條約「房地租金的計價方

式，比照目前鎮公所的計價方式(以公告地價為準據)」，以確保原

廟贈土地租(占)用戶的權利，避免因廟方主委、委員的人事變動而

隨意變更。 

(4)張賢成先生(羅東震安宮之使用戶)─ 

請貴所於合意解除原廟贈土地前，對已收取六成申購保證金部分，儘

速依約讓售於承租戶，說明： 

貴所於民國 61 年 10 月 7日已收民六成申購保證金在案。 

並同意民等興建三層樓房，並於 62 年興建完成取得建物所有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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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羅東鎮中正路 36 號)。 

  張賢成先生現場補充：民國 61.10.7 當時鎮長吳木枝係為整頓市容，

鼓勵改建，土地部分係當時廟方贈與公所，由公所主導，於 62 年房

子建築完成，房子是公所同意興建，並取得所有權登記，經過 45 年

了，公所仍未依約售予土地，目前房屋座落土地，有部分仍為公所

的，建物是合法建物，訴求： 

請公所合意解除贈與契約前，把當時吳鎮長簽約讓售部分依約賣給

我們。 

原公所與租約戶簽訂租約，在解除贈與契約產權回復廟方，契約能

依舊不要有變更。 

(5)大新里陳榮華里長 (羅東城隍廟之使用單位)─ 

大新里成立後原無社區活動中心，感謝鎮公所提供大新里集會所，給

予社區執行政府推行六星計劃，並能順利進行，社區站在服務里民立

場，現人口老化，政府實施長照 2.0，集會所給予里民一處很好處所，

大新里目前能在這很好，訴求： 

過去聽說廟方有打算要拆建或興建建物，請廟方讓大新里里民使用

至要興建時再拆集會所。 

廟方若要興建時，廟方能提供大新里里民一個福利，能繼續再提供

一個場所，以執行政府長照 2.0 計畫。 

(6)羅東義勇消防總隊許金鵬分隊長 (羅東城隍廟之使用單位)─ 

現在城隍廟旁消防隊部從日本大正 11 年(民國 11 年)設立至今，光復

後民國 34 年接收消防組改制為羅東義勇消防隊，民國 50年波密拉颱

風將原房屋被吹倒後，由義消們共同募資興建成現今建物，現城隍廟

要改建，義消很高興，也配合廟，不過義消是社會公器，是救災單位，

裝備與車輛需要地方安置，救災的精神與城隍爺一樣，城隍爺是保佑

全鎮民，消防隊是保護、救護全鎮民之生命與財產，訴求：倘羅東城

隍廟要改建，能繼續保留一處供消防隊使用，消防人員一般均住在城

隍廟附近，當收到火警警報通知時，須載裝備並開車前往去救災，希

望城隍廟能讓消防隊能繼續在那。 

(7)洪長嵐先生(羅東奠安宮之使用戶)─ 

奠安宮廟前建築工程名稱：「中山綜合商場新建工程」，民國 62 年 12

月 27 日羅鎮財字第 17617 號函各承租戶說明二，檢附應繳承購保證

金繳款通知書乙份，俟清繳後，辦理土地使用同意手續。綜上建請羅

東鎮公所應將各承租戶應繳承購保證金，列表移交。疑義部分： 

該保證金是否各承租戶當時買賣總價款之比率(幾成)為保證金，該

保證金總計是否應移交奠安宮。 

另外奠安宮範圍內鎮公所有出售部分土地，該買賣價款是否核撥款

給予奠安宮，或列入鎮有公庫。 

(8)林姿妙鎮長─ 

公所未曾使用廟方的任何錢，這點要澄清清楚，請財政課長來陳述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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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財政課蔡昭洋課長─ 

早期有規定廟產收益要列入預算內，廟產所收的錢均用於廟，以一邊

編入公所預算，另一邊編給廟方，公所並未使用廟方的錢，從 81 年

以後全部歸入專戶內，廟產所收的錢納入專戶，廟方有需要再領出

去，公所均無計算管理成本，全部均用公所人力幫廟收租，甚至有需

要處分時，亦是用公所人力，一直以來均無收費，曾經審計室有要求

公所要收費，那時曾經有一、二年間有收 1筆 20 元而已，其實是不

符人工成本，原則上公所均無用到廟方的錢。 

(8)廖振福先生(羅東震安宮之使用戶)─ 

這一切均是本末倒置，民國 54 年 7月 15 日第一屆第 2次信徒大會，

吳木枝是三大廟之主任委員及當時鎮長，吳鎮長與自己打契約書，這

是合法嗎?一直廟方說是廟方贈與公所，由公所託管，託管是違反到

民法第 87 條之虛偽意思表示，這三間廟的廟產是羅東鎮公所鎮產，

是政府的，臺灣土地係民國 35 年開始有列載土地標示及土地所有權，

奠安宮早期土地及建物是登載玄天上帝、震安宮是媽祖娘娘、城隍廟

是城隍爺，請問廟方的委員及信徒們，你們有當時土地的買賣或讓渡

憑證嗎?當時信徒大會成立是屬公所成立之民間團體，若產權係屬廟

方的，那應有讓渡書或買賣契約?惟廟方均沒有，憑什麼說土地是你

們的。我祖父買的地上建物係於昭和 12 年 4月 22 日向日本人買的，

我有憑據，這些地是羅東鎮公所鎮產，當初是違反民法 87 條虛偽意

思表示，要脫產，這些地都是政府的。 

(9)羅東城隍廟李金城董事長─ 

農會訴求續租另訂租約部分，這也是城隍廟要拜託請公所協助，包

含管理方式、租金金額等請公所協助，因羅東城隍廟係於民國 73

年成立管理委員會，原來也不知道這過程，這些經驗請鎮公所傳承

給予我們。 

有關承租戶租金問題部分，經財團法人羅東城隍廟開會決議，照鎮

公所公告地價計價及租金方式辦理，這些資料包括怎麼處理財產，

拜託鎮公所幫忙我們。 

大新社區及義勇消防隊部分，係為民國 20 幾年時(日據時期)發生，

在座可能沒有幾個人在那時出生，包括我在內，也晚於那時 29 年， 

我們都不知當時的過程，有關義消問題，非城隍廟怎樣與消防隊怎

樣處理，城隍廟開會決議是依法如何辦理就怎樣辦理、產權怎樣贈

與就怎樣贈與，要依法處理，非講情，講情將永遠沒完沒了；有關

社區部分，社區之責任非城隍廟單獨要承擔，羅東鎮公所應有能力

來解決這個問題，並非得要設在城隍廟不可，城隍廟當然期望儘量

能夠使用，不過應有個期限，最後仍要依法辦理。 

(10)林姿妙鎮長─ 

廟方一直索討廟地，公所亦經合法程序有意要返還，請廟方能明確、

清楚表示是否讓義勇消防隊繼續使用及承租戶要如何處理，這是今天

召開公聽會之目的，希望透過本次公聽會能圓滿解決。 



 - 4 -  

(11)何建東代表─ 

本案處理至今，已努力很多年，大家辛苦了，也真正要感謝鎮長，廟

方請求返還廟地歷史已久，這屆我們代表會與鎮長勇敢面對此議題，

今天公聽會意義，係因 106 年 11 月間廟方很多代表向公所要求返還

廟地，所以公所把本案送代表會，原本係很單純地還地問題，不過本

人看到三個大問題： 

要跟廟方說明解釋，剛剛城隍廟李主委說得很好，一切要依法辦

理，不過現並非公所與廟方雙方之問題而已，經過數十年來，公所

管理期間可能當時也有跟承租戶答應，包括當場住戶陳述的，有跟

他們簽訂契約要賣土地給他們，這部分也需要去解決，這係屬糾

紛，本人希望公所這邊要思考如何去解決，免得公所返還廟地與廟

方後，變成住戶來反過來告公所、告代表會瀆職。 

消防隊自日本時代就和平占有至今，那他們的權益呢?他們和平使

用好幾十年，若公所返還廟地後，廟方將其拆除，除可以告廟方，

也可以告我們，此問題依法律上也需思考。 

今天不說誰應還誰的問題，應先就實際上問題一一來思考，這也是

希望廟方能理解，今天林姿妙鎮長及公所團隊召開本次公聽會就是

要聽與大家意見，就是考慮到後續代表會審議本案應要考慮的問

題，廟是眾人之事，政府也是眾人之事，倘廟方與公所雙方作為造

成鎮民受委屈也不對，這是辜負民眾之期待，今天非來這辯論，是

要來這釐清事實誰要負的責任誰要先去解決，消防隊主張的和平占

有應要如何解決，公所與廟方應如何協助解決，本人在此懇求廟廟

能體諒，並非公所與代表會要刁難廟方，本案當時代表會審議時沒

有一個代表反對，均認為如果是別人的就應要返還，本來公所與代

表會本來意思就是要返還，但是多年來經過多任鎮長管理之下，是

否有簽訂什麼，我們都尚未知，所以等待責任釐清後，需負責的應

要解決，就算不能履約也需取得對方諒解，請廟方能體諒，我們沒

有刁難意思，但是包括公共建照、承租戶權益、和平占有地上物權

利部分都是要考量，所以今天來非是要辯論或是爭執，是要把問題

呈現出來，該公所要負責的，代表會會督促公所把問題解決，包括

大新社區及義勇消防隊廳舍部分代表會也會協助解決，倘若事後雙

方私權有問題起爭執或衝突，那公所將愧對大家，李主委說的依法

辦理本人很認同，但是現在困難就是要說出來，包括承租戶、義勇

消防隊及大新社區等，大家把問題提出、讓問題浮現，在這懇求廟

方體諒，我們絕對有誠意儘速返還廟地，不過在這過程中發現問

題，希望能讓我們去處理或解決。 

(12)林姿妙鎮長─ 

以前土地價值低，現廟地土地總值好幾十億，羅東鎮公所的同仁係不

敢隨便馬虎返還，感謝代表會，我們公所與代表會願意承擔此責任，

願意儘快返還，若公所提案經代表會同意就返還了，但是其餘承租戶

怎辦、消防隊怎辦，今天公聽會目的是希望廟方、公所、所有租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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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一個很圓滿解決，不然馬上經代表會同意通過後就可返還，在

這也感謝代表會能體諒所有承租戶及消防隊，今日希望廟方主委能表

示若真正歸還了，承租戶要怎麼解決，公所立場均是在作社會服務、

社會公益，廟方也是一樣，廟方一直催促公所趕快返還，公所也一直

儘快辦理中，今日公聽會就是要聽取廟方如何解決。 

(13)李錫欽代表─ 

大家好，本案三大廟、包含城隍廟之前也曾到代表會，經過所有代表

對廟宇之支持與贊成公所應返還廟地，不過剛剛李董事長說要經合法

程序，本人認為三大廟要拆開來講，由各大廟宇與其各自住戶、承租

戶來談，不是以當初代表會內李董事長所說的，如果討回去都要拆

掉，包括消防隊部分，這樣如何跟這些住戶交代，也應考量一下，如

果真要依法律程序，說實在以 3平方公尺土地告公所，公所不能再上

訴，如果全部土地訴諸訴訟處理，訴訟費恐達上千萬元，李董事長本

身也是調解委員，希望廟宇能退一步想一下、替公所想一下，倘若均

照法律程序，未必所有廟宇都能勝訴，現是公所很體諒廟方，放棄不

再計較、再去訴訟，廟方也應體諒能考量這些住戶、承租戶如何安置，

本來公聽會目的是要大家一起協調如何讓三方都能很圓滿，不要反過

來都要公所承擔，這些廟歷史經過那麼久，說實在這些廟地誰的?是

廟裡神的，也不是我們這些弟子的，希望三大廟案公所能配合，但應

要替所有住戶體諒、思量一下如何處置，退一步海闊天空，敬請各廟

主委多體諒。 

(14)林聰文代表─ 

大家好，自從代表會開會完，這段期間大家都很努力，先向城隍廟主

委報告，依法歸依法，但法外仍有情，縣政府已有公文下來，也有給

城隍廟公文，第二縣政中心有規劃義消隊及消防隊辦公室，這事本人

也跟義消隊報告過，不過義消隊說坪數不大，不敷他們使用，這應他

們跟縣府反映，本人很努力再去找本鎮倉前路 45 號前移民署辦公室，

地坪約 1百多坪，我們是想辦法解決問題，如果這土地能由國產署交

由地方政府(公所或縣府)管理，我想隔壁對面之國有土地那麼大，鎮

長都有能力或辦法爭取作為公所出租之停車場使用，這塊地應是小事

情，不管鎮公所或縣府應來共同努力，因為義消確實是日本政府時期

成立至今，為羅東鎮百姓拼命來保護生命及財產安全，我們絕對肯

定，但是這個責任不能完全推給城隍廟，應該鎮公所、縣政府更應要

負起這個責任，但是今天我們不談這，今天我們共同來找尋辦法，來

替義消找尋一個更穩定的地方，之前聽仲介說忠孝新村附近有土地要

賣，如果一坪 5萬元，若城隍廟買塊 40~50 坪土地提供給義消們使用，

城隍廟財產那麼多若花費 200~300 萬作社會公益，全羅東鎮鎮民也會

感謝，但是今天有縣政府公文函、有找到國有財產署的土地及私人土

地，難道就不能運用一些智慧，為社會公益替社會做些好事，俗話說

捐錢給廟是公共財、四方財、八方財、十方財，若這些廟產能拿些替

社會做些最需要的公益，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大家來研究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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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至於承租戶部分，我向各位報告，因為那天代表會開會時，城

隍廟主委及奠安宮代表人有在代表會之貴賓席上發言，並表示對所有

承租戶，他們願意維持現狀，以現行承租戶與公所簽訂契約之現狀來

作承租，剛剛我也跟震安宮的總幹事溝通過，因為代表會那天震安宮

代表人就先離席了，但是震安宮也願意維持現狀來與承租戶訂租約，

現承租戶均維持現狀，已無太困難之問題，剩義消的問題，如何協助

義消與廟方如何解決這些困難，若國產署那塊土地之管理權能爭取為

公所或縣府，那大新社區也能夠再與義消在一起、在同一地方活動，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至於向承購戶所收的錢，由公所來負責，若公

所收的錢當初已有給廟方，如果有證據就拿證據出來，那就要依法處

理了。我現在要跟各位報告一下，剛才(租約維持部分)應該要先讓震

安宮及奠安宮的主委或總幹事說明一下，讓他們來承諾，我講的不算

數，但是奠安宮在代表會所說的是有錄影錄音的，是改變不了的事，

希望讓這兩間廟說一下再來解決。 

(15)前議員魏炎輝先生─ 

我認為不要轉移話題，鎮長已說明很清楚要合法，本人也當過代表會

主席及代表，經過多次努力都沒辦法，好不容易林鎮長有這個心召開

本公聽會，我們要針對話題，三大廟要提出辦法承諾這些承租戶，這

是本次之重點，廟方解決這些問題，公所樂觀其成，這是很不簡單的

一件事，當初歷經陳國賢、游榮華、林聰賢等鎮長都沒解決，好不容

易林鎮長認為有需要將此問題徹底解決，為何還講一些是是非非沒有

的事，讓事情變複雜又轉回原點，消防隊、大新社區及承租戶應如何

解決，是三大寺廟要解決的，說清楚坦白一點，今天公所管理這些工

作，是需要付薪水、是需要辦事人員，以後不需要管理，就你們自己

管理就好，當初本人當主席時，有一筆城隍廟土地出售提案，出售價

款也是城隍廟拿走，並非公所拿走，你們廟方解決問題，要提出辦法

出來，讓承租戶問題解決、消防隊問題解決，剛才義消分隊長說得很

有道理，他們在救人、也要救財產，這都非開玩笑的，所以需要一個

好的場所，方才林姿妙鎮長、李錫欽代表、何建東代表說的我都很認

同，若再將問題丟還給公所，今天就不需要開這個會了，好不容易林

鎮長有這個心，三大廟也很用心要拿回去管理，公所現答應了，你們

還提不出這些承租戶、使用戶問題要如何解決，等於又回到原點。 

(16)奠安宮朱源泉主委─ 

承租戶提出第 1個租約問題，奠安宮願意照公所計算租金方式續租，

第 2個問題承租戶在吳木枝鎮長以後有在承租土地上建屋，鎮公所有

收取承購保證金，麻煩請公所查明錢是留在公所內，還是撥給了三間

寺廟，希望讓廟方瞭解，才有辦法向承租戶有個交代，如果有撥給廟

方，請公所要將資料給廟方，才有辦法知公所是向哪幾戶收了多少

錢，以後土地要賣給承租戶才有辦法計算價錢，如果沒給廟而是留在

公所，屆時移交時請公所一併移交這筆錢，另未訂租約之占用戶也可

比照承租戶來租用。現在有蓋房子的承租戶，他都有拿到公所開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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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購保證金收據，如鎮公所無詳細資料，請公所通知所有承租戶把收

據拿來重新登記。 

(17)財政課蔡昭洋課長─ 

承購保證金是當時省政府時期規定，原則上你們這些土地都是商業區

或住宅區，都屬於建築用地，建築用地租給承租戶是強度使用，不可

能再賣給別人，當初先繳承購保證金是省政府的規定，但針對朱主委

詢問這些錢是怎來的，當初在法院第一審訴訟過程中，我們有去查調

一些過程，因承購保證金非為當時訴訟重點，可是我記得民國 81 年

以前，當時不管收得之租金，或是公所在宗教寺廟方面編的預算，整

個都是有進公所專戶內，也都用在廟方，但相關細節須要時間再查，

那當時是省政府規定，在此澄清一下，非當時吳木枝鎮長硬要收取的。 

(18)林姿妙鎮長─ 

奠安宮朱主委已很明確要讓承租戶繼續使用，至於承購保證金收據財

政課長會回去再查明清楚，一向羅東鎮公所收取多少廟方承租戶租

金，就付多少給廟方，不會入了公所公庫就不再出來，感謝朱主委很

清楚表示讓承租戶繼續承租，希望震安宮也能說明一下。至於林聰文

代表提議國有財產署的地能否撥用或租用，這非為鎮公所的土地，非

公所能主導，需耗費很長時間，現奠安宮朱主委已說明很清楚了，希

望震安宮及城隍廟也能說明清楚。 

(19)震安宮鄒清和總幹事─ 

事先感謝公所之相關承辦人都很努力，感謝代表會也是非常出力來圓

滿這件事，羅東震安宮很簡單沒啥遺憾、也沒啥困難，我們能怎做就

儘量做，媽祖是仁慈、保護眾信眾，羅東震安宮所屬的土地與奠安宮、

城隍廟二大廟不太同，我們的土地是信眾捐獻寄附，不大不少剛剛

好，我們能依照公所與承租戶現狀，可以繼續續租沒問題。 

(20)李清鶴女士(羅東震安宮之使用戶)─ 

剛剛震安宮的代表人承諾要照公所現況繼續讓承租戶承租，惟震安宮

內的委員很多，希望今天當場的承諾能紀錄，不然之後廟方委員也可

能變動，承租人也會擔心口說無憑，希望以後與廟方續租時能納入契

約內。 

(21)羅東城隍廟李金城董事長─ 

我剛才說的可能有些不太清楚，我從當時代表會說的，與剛剛說的都

一致，拜託鎮公所原來與承租戶訂的契約怎樣，教城隍廟來繼續做，

鎮公所如何處理，我們完全照著處理，另還要拜託鎮公所還要教我們

相關程序。有關消防隊及大新社區部分，他們的要求現在我們尚無權

力去答應，在城隍廟尚未興建時，現行是暫時使用，不過我希望消防

隊和大新社區也要儘量想辦法，不要永遠想要在這，這是我們的期

望，我們裡面的人當場反應要有期限，我們會依法來協調，真的要趕，

也沒那麼簡單，這要經過協調，法院也不會直接就判要拆屋還地，這

是不可能的。經過適當協調，至法院還是要調解，所說依法辦理並非

說要堅持怎樣，是說有公地產權問題、使用問題均要照法來處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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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均沒很堅持。另代表有談到消防隊若真的搬遷了，城隍廟有何表

示，若是消防隊要遷移或是另外要建，我們願意贊助，我們會再開會，

但是贊助多少不一定。 

(22)劉添梧議員─ 

大家好，今晚大家在公聽會，由鎮長主持溝通，總是有個結果，我們

奠安宮較單純都照契約，剛才城隍廟李董事長也說照公所契約，也很

單純，消防隊與大新社區李董事長也說若未建築前仍照現狀使用，若

興建後請公所幫忙想辦法，若有較好地點當然找較好的地點，因為城

隍廟想要地回去，有很多委屈，因公地撥用是沒有錢可領，城隍廟有

塊地因為公設地，撥供作為道路，所以城隍廟也很委屈，今天三大廟

很高興，將來各位鄉親與公所如何訂定契約，我們就如何訂約，都一

樣不變。  

(23)張賢成先生(羅東震安宮之使用戶)─ 

剛剛建議民國 61 年收承購保證金給我們建屋，建築房屋也是合法的，

當初 6成保證金是公所所收，亦牽涉後續買賣價款如何計算問題，建

議這部分在公所返還廟產前要處理清楚，不然返還廟產後交由廟方處

理可能會衍生很多問題。 

(24)林姿妙鎮長─ 

公所會查明清楚，若是承購保證金是公所收的，公所會負起責任，若

是公所有再轉給廟方，就轉嫁由廟方處理，這都是年代很久遠的事

了，公所會查清楚責任歸誰，會依法行政。 

(25)陳鴻禧議員─ 

大家好，剛剛我聽了之後也很多問題，我覺得這也是很簡單問題，在

這也謝謝鎮長有這魄力要來把所有廟產返還給廟方，不過原有承租

戶、消防隊、農會、還有張姓承租戶問題，在這也謝謝大家，應該沒

什麼問題，不過剛剛城隍廟上大新社區及消防隊原有在使用，在興建

大樓時也可拜託公所幫忙，可以變三贏、四贏、讓羅東鎮全贏，至於

張先生所提問題，鎮長我在這向您建議，對不對我是不知道，要拆房

屋是不可能，可以的話，廟方與承租戶談價購問題是較麻煩，透過公

所來處理價購方式，再將價款交給廟方，有時候大家用三方共贏方式

較好，希望把事情全部回歸和平，在此也感謝代表會主席與代表們的

共同之努力。 

(26)吳秋齡議員─ 

大家晚安，大家好，城隍廟前主委在針對廟產問題曾向消防隊及社區

有個討論，土地若拿回來在興建香客大樓後，會讓義消與大新社區有

一個活動空間，這我先說明一下，這是讓廟與大新社區、義消間有個

協調，並非要城隍廟作出一個這樣的承諾，現義消或大新社區在廟周

圍也成為一個很好的活動伙伴，所以我們互相來討論，看怎樣是共

存，看如何發揮智慧來作一個協調，因公所很願意把廟產回歸三大

廟，對於承租戶來講，當時時空背景可能有承諾的協定，當初係當作

公所的地，讓承租戶興建，將來買賣後係要過戶給您，至現在因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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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可能沒辦法這樣做，公所應如何做出承諾或補償，公所應做個思

考，把資料都要調出來，由公所繼續努力，希望廟產歸還能儘速，讓

廟方自由發展有更好的空間。 

(27)朱先生(羅東奠安宮之使用戶)─ 

這公聽會結論你們說會記載下來，那對廟方有何拘束力，若廟方違反

有何法律效果? 

(28)羅東鎮農會吳聰杰總幹事(羅東城隍廟之使用單位)─ 

針對剛才談到承購保證金部分，請羅東鎮公所針對三大廟承租戶曾向

公所繳過承購保證金者，均能一體適用，希望公所返還廟產土地前或

同時，能解決承購保證金問題，因時空背景的演變，導致遺留至現在，

農會在民國 55 年也繳過承購保證金，希望公所於查明後、返還之前，

能一體適用。 

(29)羅東義勇消防總隊許金鵬分隊長 (羅東城隍廟之使用單位)─ 

請問李董事長，你們要何時拆，我們還可用多久，是否能說明，讓我

們瞭解並回去開會討論。 

(30)羅東城隍廟李金城董事長─ 

其實城隍廟要興建沒那麼快，不過我一再希望消防隊及大新社區，儘

量不要把它當作永遠，總是要遷，當永遠我們可能沒辦法接受，這時

間也不一定說我現在能答應什麼，這一任我將到期了，我不能答應下

一任的事情，讓你們繼續使用或是永遠怎樣，我強調沒有永遠事情，

總是有個期限，這個期限非現在我們雙方才遇到，在日據時代就用

了，廟方也辦法表示意見，農會要興建就興建了，當時廟方只是一個

廟公而已，他敢說什麼話，這是廟地你們要用誰敢說什麼話，以上不

是說城隍廟一定要怎樣。 

(31)林姿妙鎮長─ 

公所是依法行政，公所也想趕快解決，以免被認為要霸占廟方財產，

我們希望儘快將廟地產權弄清楚，剛剛奠安宮、震安宮與承租戶已沒

問題，李董事長與消防隊請先溝通好，希望近期內能達成協議，因我

們馬上就要還給你們，我們公所意思是這樣，消防隊你們要溝通清楚。 

(32)羅東城隍廟李金城董事長─ 

這個協議若不能達成結果，還廟地就不能解決，我不能贊成，我就依

法解決。 

(33)財政課蔡昭洋課長─ 

公聽會一路聽下來，如果沒承購保證金，真的沒什麼問題，廟方也很

有誠意讓承租戶依照原有契約，甚至讓占用戶也可承租，神明真的是

很仁慈。另外針對農會所提這點(承購保證金能一體適用)，如果沒記

錯當時這是省政府規定，這都是可建築土地，因怕建築房屋後，有一

天要賣，承租戶不買，所以先收取承購保證金，那我有個想法就是讓

我們先查一下，這是當時是省政府規定，不可能只有羅東鎮才有，我

來查其他縣市情形，有無事後要處理時，大概類似幾成來處理，以前

一般承租戶有時候都有一些類似使用優惠，原則上這件案子也處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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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而廟方一直誤解我們都不還，事實上沒有，這部分如果交給公

所處理才交給廟方，一定又拖更久，我基本上建議，針對這部分建議

其實仍可交給廟方，看是否用市價打幾成，本身這個在不動產行情的

處理上是可行，現在市場行情各位可能都比我還清楚，我認為這是三

大廟可以統一來處理，且相信這是全國都有類似的情形，不會只有羅

東鎮才有，應該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圓滿的方式，但是我個人覺得交給

我們公所未必比較好，這樣又要延緩，這樣廟方又誤認為我們沒有要

還廟產，這也不是很洽當，建議在我們把相關資料找齊後，我們可能

會有個建議方案會交給廟，當然原則上這三大廟儘量用同一個標準，

不要採不同標準，才不會有一些糾紛出現，另外大家很擔心說今天會

上說的有無拘束力，大家要相信這三大廟都是羅東鎮上很有公信力的

廟，再來我們也是很正式的依代表會的附帶決議來做，我們也會正式

行文會議紀錄給你們，其實這個應該就是一個拘束力，本次公聽會不

是隨便開的，我想大家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以後各廟主委自己如何在

神明意思下、在這麼公開場合下所做承諾是要對天負責，相信大家應

該會遵守，這些我們都會白紙黑字寫清楚，以後如有糾紛以後可以把

它拿出來。路地部分，因當時代表會有附帶決議，公所畢竟管理 50

多年，關於這點希望這部分能從優處理，對鎮民、鎮庫也比較好交代。 

（六）公聽會結論： 

1.三大廟方均承諾讓租占用戶續約或訂租約，並比照原公所租約條件。 

2.承購保證金由公所查明後再為回應，三大廟統一標準辦理。 

3.羅東義消部分城隍廟會協調並依法辦理，願贊助遷移，尚未與羅東義消與

大新社區取得共識 。  

（七）散會：晚上 9：30 


